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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年云南省

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做好 2025 年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申报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开展的项目内容

（一）学科体系建设：资助省内高校与部属高校、省外高校

合作开展数字教育与人工智能学科建设（科研）项目及服务云南

省重点产业学科建设（科研）项目。

（二）国际学术会议：重点资助高校围绕教育数字化与人工

智能、云南重点产业领域等方向，与省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合

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。

（三）院士大讲堂：资助高校举办教育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教

育、云南省重点产业研讨会等主题的院士大讲堂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不限额申报。

（二）各类项目以一级单位统一申报，不受理各二级单位和

个人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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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学科建设（科研）项目申报要求

1.项目应围绕教育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教育赋能学科建设、服

务云南省重点产业学科建设两个方向开展。紧扣学科前沿动态，

推动跨学科研究，填补相关领域空白，提升云南高校在国际前沿

学科领域的竞争力，紧密围绕省委“3815”战略发展目标，主动服

务和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。项目研究期限根据实

际研究内容合理设定，但一般不超过一年半。

2.合作方应具备云南方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研究能力，双方需

有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，注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实现强强

联合与优势互补。

3.项目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

博士学位，为合作双方单位在职在编人员，学术信誉良好，无学

术不端等行为。项目设计、研究人员组成科学合理，项目主要负

责人应有前期研究基础以保障项目能按期结项，参与研究人员须

知情并亲笔签名。

4.项目申请人只能申报 1 项研究项目，往年已有在研项目且

未结题验收的负责人不能申报本年度项目。

5.项目应依据《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学科建设（科研）

项目申报指南》进行申报，申报者可从不同研究角度、方法和重

点开展研究，在符合指南要求的前提下可对选题进行适当调整。

6.项目如获得立项，经费在开题后可使用 30%，中期检查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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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后使用 30%，达到研究目标，成果被采纳后使用 40%。若项

目到期不能按时结题将收回 40%经费。

7.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前将《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

合作学科建设（科研）项目申请书》《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

学科建设（科研）项目合作意向协议书》（一式 2 份）、《2025

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学科建设（科研）项目申请汇总表》（一式

1 份）报送省教育厅 619 办公室。

8.项目申请材料经形式和资格审查后，由省教育厅适时组织

开展评审工作，项目评审通过后，预计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开展

项目答辩。

9.项目结项需要项目咨询报告、项目咨询报告获厅级以上单

位的采纳证明（或省级领导批示）、综合研究报告等核心材料，

详见项目结项材料（装订）目录（附件 5）。

10.涉及国家、商业秘密的研究课题请勿申报本项目。

（二）国际学术会议申报要求

1.国际学术会议依据《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国际学术会

议申报指南》进行申报，会议主题应围绕数字教育与人工智能、

云南重点产业领域两个方向，紧密结合国际前沿学术动态，有助

于拓宽云南高校国际学术视野、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，促进国际

学术资源共享与合作。

2.申报材料需明确会议主题的背景、意义、预期成果，阐述

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具体方式，以及吸引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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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的措施。若涉及国际合作，需说明合作方情况、合作模式及预

期合作成果。

3.国际学术会议召开须获得主管部门批准，且在 2025 年内

召开完毕。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前将《2025 年省院省校

教育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申请报告》、主管部门同意召开会议的批

复文件（一式 2 份），《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国际学术会

议申请汇总表》（一式 1 份）报送至省教育厅 619 办公室。

4.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完毕 7 日内，请将会议召开的相关材料

（会议照片、会议资料、会议总结等）报送省教育厅 619 办公室

备案。会议取得的后续成果、成效等也可实时报送，视后续情况

给予继续支持。

（三）院士大讲堂申报要求

1.院士大讲堂依据《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院士大讲堂申

报指南》进行申报，紧密结合学科前沿趋势和高校教师、科研人

员实际需求，内容涵盖学科最新理论、研究方法等。

2.申报材料需说明背景意义、举办时间、地点、教学安排、

考核方式、预期成果等。

3.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前将《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

合作院士大讲堂申请报告》（一式 2 份）、《2025 年省院省校

教育合作院士大讲堂申请汇总表》（一式 1 份）报送至省教育厅

619 办公室。

4.院士大讲堂完成 7 日内，请将相关材料（讲堂照片、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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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、总结等）报送至省教育厅 619 办公室备案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将项目材料的电子文档发送至联系人邮箱。所有项

目逾期申报将不再受理。

（二）请各单位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工作，按要求及时报送相

关材料，加强对各类项目的跟踪管理。

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

联 系 人：臧一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63865

联系邮箱：5098327@qq.com

附件：1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学科建设（研究）项目

课题申报指南

2. 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学科建设研究项目申请

书

3. 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学科建设（研究）项目

合作意向协议书（格式）

4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学科建设（研究）项目

申请汇总表

5. 项目结项材料（装订）目录

6. 云南省人民政府与省外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名

单

mailto:5098327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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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申报指南

8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申请报告

（提纲）

9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申请汇总

表

10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院士大讲堂申报指南

11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院士大讲堂申请报告

12. 2025 年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院士大讲堂申请汇总表

云南省教育厅

2025 年 5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